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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概述要素

（一）项目概况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由交城县教育科技

事业发展中心具体实施，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向交城县财

政局进行政府采购备案后，委托山西正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进行招

投标，中标单位为非寄宿学生提供牛奶，面包+饼干、牛肉+卤蛋，

为寄宿生提供米、面、油、蛋、奶。

2024年交城县财政局下达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

助资金 5385500 元，其中：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营养

餐补助 3840000 元，已发放 3644736.16 元，剩余 195263.84 元结转

到 2025年项目使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营养餐补助 1545500

元，2024年项目支付 970135.19元，安定学校结转 2968元，财政收

回 572396.81 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改善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为重点，以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为目标，以促进

教育公平为根本，改善农村中小学生营养缺乏现状，调整饮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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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营养含量，提高学生饮食质量，发挥学校强体与育人的双重功

能，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确保全县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吃得营养、

健康，增强学生体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4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5.31

分，评级为“良”。评价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2024农村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营养餐）项目

绩效评价得分表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总分 20 20 30 30 100

得分 17 17.31 22 29 85.31

占比 85% 86.55% 73.33% 96.67% 85.31%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领导重视、规范工作，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1.领导重视，保障有力。交城县教育体育局高度重视学生营养改

善工作，制定了《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方案》，成立了交城县城乡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和寄宿生免餐就餐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营养办”），保障项

目顺利实施。同时，每年年初将项目资金列入交城县财政预算，确

保县级补助资金落到实处，补助资金及时足额下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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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制度，提供保障。为确保营养计划顺利实施。制定印发了

《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

案》《交城县教育体育局农村义务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制度》《交

城县教育科技局农村学生营养改善 2024年工作计划》等文件，建立

健全了食品安全、企业准入、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工作制

度，为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3.认真调查，严格统计。为确保学生享受补助不重不漏，使国家

惠民政策惠及每一位学生，交城县教育科技局要求深入细致的做好

在校学生调查统计工作。同时，按学期进行资金使用情况的统计及

审核，及时调整，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正常发挥，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4.公开招标，确保安全。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确定了面包、馍片、牛奶供货商，并与供货商签订了供货

合同。从食品源头上确保食品的质量与安全，为全县实施学生营养

改善工作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5.跟踪监测，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各学校在对每名学生身

高、体重等健康状况进行监测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档案，

为营养改善计划绩效评估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教育、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强了对各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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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执行率低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到位 5385500元，2024

年项目支出 4614871.35元，预算执行率为 85.69%。预算执行率偏低，

可能会造成资金沉淀。

（二）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性有待提升

1.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已搭建基础业务与财务管理制度框

架，为项目规范推进提供了一定制度支撑。但结合项目实际运行需

求来看，尚未针对性制定项目专属的资金管理办法与绩效监督管理

制度，制度体系的针对性、完备性仍有优化空间，难以充分适配项

目全流程资金管控与绩效跟踪的精细化要求。

2.在寄宿生营养餐资金发放环节，经核查发现部分学校存在实际

发放金额超出应发标准的情况，累计超支金额 2474元，具体为西社

学校超支 72元、会立学校超支 870 元、成村学校超支 1532 元。该

情况反映出部分学校在资金发放的前期核算、过程审核环节存在疏

漏，资金发放的精准性有待提升。

（三）绩效目标设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

评价工作组通过对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各学校填

报的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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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查验，存在问题一是绩效目标未对预期产出和效果充分说

明，不够细化、量化；所设指标不完整，在食品安全、政策知晓率

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反映不足，不能充分体现项目整体效益。二是部

分自评结果不够准确。“预算执行率”自评完成值较高，与实际偏差较

大。产出指标中项目设定的数量指标和成本指标及指标值不匹配。

五、下一步改进建议

（一）提高预算执行率，降低资金沉淀的风险

一是完善资金监管流程，规范预算资金管理，并逐渐由以往的

“事后集中检查”转移到日常监督、事中监管上来，实现全方位、

多层次、多环节的监督管理，并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纠正，促进预算规范有效执行，降低资金沉淀

的风险。二是加强资金测算精细化程度，合理预估学生人数，细化

项目资金支出。三是科学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和最大化效益。

（二）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提高管理规范标准

1.制定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监督管理制度，明确资金

使用、绩效跟踪的具体要求。

2. 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制度培训，明确职责分工，建立自查抽查

机制，确保制度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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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统一的记账标准和操作规范，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核算

流程，提高财务人员记账的准确性。

（三）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夯实绩效管理基础

一是提高绩效评价的重视程度。加强预算部门绩效意识，提高

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绩效管

理办法，进一步明确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为全面推进绩效

管理工作提供制度支撑。二是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精准度。在设定

预算绩效指标时，对绩效目标完整性、合理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进行评估，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持续完善财政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充分体现项目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关键指标，

并使指标设定更加精确、可衡量。三是扎实做好绩效管理基础工作，

严格按照规范实施部门自评，确保绩效自评工作质量。结合年度阶

段性工作计划和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组织预算绩效政策业务培训，

增强业务人员实操能力，提升绩效管理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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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交城县委办公室交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交办函〔2020〕20号）

和交城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县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

案>的通知》（交财绩〔2025〕4号），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

用效益，增强财政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意识，交城县财政局委托山西

中致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

目”进行绩效评价。按照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的定量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形成

了本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为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不断促进农村教育

事业发展和教育公平，2011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

划”）。2012年 5月，教育部、中宣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农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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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教财〔2012〕2号）等五个配

套文件，进一步规范营养改善计划日常管理工作。

2012年，山西省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2012〕12号），

旨在进一步改善我省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为切实改善我县农村中小学生膳食营养状况，增强学生身体素

质，结合县域内中小学校分布及学生营养健康实际需求，通过提供

营养膳食补助、优化校园供餐模式等方式，旨在为农村学生提供科

学均衡的饮食保障，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健康基础。

2.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卫生部《关于推广学生营养餐的指导

意见》（国经贸贸易〔2001〕123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意见》（国办发〔2011〕54号）；

（5）教育部、中宣部等十五部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细则》（教财〔2012〕2号）；

https://www.waizi.org.cn/law/19273.html
https://www.waizi.org.cn/law/19273.html
https://www.waizi.org.cn/law/19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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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教〔2019〕121号）；

（7）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号）；

（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办法》（教财〔2022〕2号）；

（9）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办法》（晋政办发〔2012〕12号）

（10）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16〕25号）；

（11）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晋教财〔2020〕41号）；

（12）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实施方案》（交教发〔2022〕110号）。

（13）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管

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交教发〔2024〕17号）

（14）《交城县教育体育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

制度》

3.项目实施内容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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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内容：营养餐补助实施对象为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

学生。学校按每生每天 5 元的标准和实际在校天数为学生提供营养

餐。《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补助资金必须足额用于为学生提供等值优质的食品，不得直

接发放给学生个人和家长，严禁用于支付食堂从业人员工资和其他

学校公用经费支出。

2024 年，交城县实施营养餐补助的学校共 20 所。春季学期受益

学生 5624 人，秋季学期受益学生 4795 人，其中：食堂供餐 9 所，

春季学期受益学生 1610 人，秋季学期受益学生 1465 人，课间供餐

学校 18 所，春季学期受益学生 4014 人，秋季学期受益学生 3330 人。

营养餐补助实行动态管理，提供营养食物给学生。学生每学期

开学 20天左右，待学生报到、注册入学稳定后，由各学校填报享受

营养餐的学生人数，上报给“营养办“”汇总，根据实有学生数核

算下拨资金，中途会有学生转入、转出、因病休学等情况，所以资

金会有结余。

实施形式：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由交城县

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具体实施，供餐形式采取学校食堂资助供餐

与企业配送相结合的方式。寄宿生以学校食堂供餐的方式结合吕梁

市出台的免费就餐政策，免费就餐，食堂供餐大宗食材（米、面、

油、肉、蛋、奶）采购由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通过政府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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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实施；非寄宿生以政府统一招标，集中采购营养餐（蛋、奶、

牛肉、饼干、面包）符合学生营养餐食用标准。供餐企业派人统一

配送到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指定的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后学生领取用餐。

项目资金：营养改善计划和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整合使用，

不足部分由市县两级财政按比例足额配套解决。

实施情况：2024 年下达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预算资金

5385500元，2024年实际支付 4614871.35元。其中：交城县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营养餐补助项目预算资金 3840000 元（总发放

人数约 3840人，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天 5元，发放天数按 200天计算）。

2024年实际支付 3644736.16元，剩余 195263.84元结转到 2025年项

目使用；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补助项目预算 1545500元，

2024 年实际支付 970135.19 元，安定学校结余 2968 元，财政收回

572396.8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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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交城县城乡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补助情况表

序

号
时间 天数

受益人数（人） 牛奶

（盒）
面包（块） 饼干（包） 鸡蛋（袋） 牛肉（袋）

牛奶金额

（1.995元/盒）

面包金额

（1.49元/袋）
饼干（1.49元/袋） 鸡蛋（0.95元/袋） 牛肉（1.995元/盒） 合计（元） 备 注

初中 小学

1 2024年 3月
牛奶 32天，鸡蛋 50天牛肉

50天
1067 1677 87808 137200 137200 175176.96 794669.15 130340 273714 579230.96

2 2024年 5月
牛奶 32天，鸡蛋 50天牛肉

50天
1067 1677 87808 137200 137200 175176.96 204428 204428 584032.96

3 2024年 6月 牛奶 36天 1067 1665 98784 197074.08 197074.08

4

2024年 3-7月

牛奶 50天，

鸡蛋 50天

牛肉 50天

148 365 25650 25650 25650 51171.75 24367.50 51171.75

254071
牛奶 50天，

饼干 50天

面包 50天

148 364 25600 25600 25600 51072 38144 38144

5
2024年 3-7月

3月牛奶鸡蛋牛肉各 46天

5月牛奶鸡蛋牛肉各 4天

6月饼干、面包各 50天

119 157 12696 12696 12696 25328.52 12061.2 25328.52

136558.49119 156 1100 1100 1100 2194.5 1045 2194.5

119 156 13750 13750 13750 27431.25 20487.5 20487.5

6 2024年 3-7月

3月牛奶鸡蛋牛肉各 46天

5月牛奶鸡蛋牛肉各 4天

6月饼干、面包各 50天

191 290 22126 22126 22126 44141.37 21019.7 44141.37

238187.24

190 290 1920 1920 1920 3830.4 1824 3830.4

190 290 24000 24000 24000 47880 35760 35760

6 2024.9.1

牛奶 16天

面包 16天

饼干 16天

2061 1269 53280 53280 53280 106293.60 79387.20 79387.20 265068.00

7 2024.9.18

牛奶 16天

面包 17天

饼干 17天

2061 1269 53280 56610 56610 106293.60 84348.90 84348.90 274991.40

8 2024.10

牛奶 16天

面包 17天

饼干 17天

1932 1159 49456 52547 52547 98664.72 78295.03 78295.03 255254.78

2024.10

牛奶 32天

面包 17天

饼干 17天

1 32 17 17 63.84 25.33 25.33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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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天数

受益人数（人） 牛奶

（盒）
面包（块） 饼干（包） 鸡蛋（袋） 牛肉（袋）

牛奶金额

（1.995元/盒）

面包金额

（1.49元/袋）
饼干（1.49元/袋） 鸡蛋（0.95元/袋） 牛肉（1.995元/盒） 合计（元） 备 注

初中 小学

2024.10

牛奶 64天

面包 34天

饼干 34天

2 64 34 34 127.68 50.66 50.66 229

2024.10

牛奶 11天

面包 10天

饼干 10天

126 110 2596 2360 2360 5179.02 3516.40 3516.40 12211.82

9 2024.11.4

牛奶 16天

面包 16天

饼干 16天

1158 1931 49424 49424 49424 98600.88 73641.76 73641.76 245884.40

2024.11.4

牛奶 16天

面包 50天

饼干 50天

1 50 50 74.5 74.5 149

2024.11.4

牛奶 18天

面包 50天

饼干 50天

2 36 100 100 71.82 149 149 369.82

2024.11.4

牛奶 21天

面包 23天

饼干 23天

110 125 4935 5405 5405 9845.325 8053.45 8053.45 25952.22

10 2024.11.27

牛奶 18天

面包 17天

饼干 17天

1135 2058 57474 54247 54247 114660.63 80828.03 80828.03 276316.69

2024.11.27

牛奶 6天

面包 10天

饼干 10天

132 792 1320 1320 1580.04 1966.80 1966.80 5513.64

2024.11.27
牛奶 36天

1 36 71.82 71.82

11 2024.12

牛奶 18天

面包 17天

饼干 17天

1264 1927 57438 54247 54247 114588.81 80828.03 80828.03 276244.87

2024.12

牛奶 30天

面包 24天

饼干 24天

131 3930 3144 3144 7840.35 4684.56 4684.56 17209.47

合 计 14408 17069 734015 533335 533335 200692 200692 1464359.925 794669.15 794669.15 190657.4 400380.54 3644736.16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14 -

表 1-2交城县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补助情况表

资金下达 按照 2024年春、秋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人数统计表计算（应支付金额） 其中：实际支付金额

财政收回

2024年资

金

2024年

结余

备注

学校名称

春季受益人数 秋季受益人数
营养餐

补助

标准

补助天数 补助金额

春季受益人数 秋季受益人数
营养餐

补助

标准

补助天数 补助金额 2024 年支付 2023年结余支付

其他项目资

金支付

合计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阳渠学校 75 80 5 100 77500 75 78 5
春季 114天，

秋季 97天
80580 77500 3080 80580

段村初中 223 219 5 100 221000

223（初

一初二

147人、

初三 76

人）

217（初一

初二 140

人、初三

77人）

5

春季初一初二 90天、

初三 79天.秋季初一初

二 94天，初三 97天

199315 116478.7 74510.42 8325.88 199315 104521.30

段村小学 81 63 5 100 72000 81 59 5 春季 90天、秋季 89天 62705 42575.55 7779.74 12349.71 62705 29424.45

辛寨小学 102 76 5 100 89000 102 73 5 春季 90天、秋季 89天 78385 61675.99 16709.01 78385 27324.01

义望学校 87 146 75 145 5 100 226500 87

146（初

一二 98

人、初三

48人）

72

144（初一

二 108

人、初三

36人）

5

春季初一二 90天、初

三 80天、秋季初一二

92天，初三 94天）

201090 123954.95 77135.05 201090 102545.05

安定学校

（成村）

90 106 5 100 98000 90 106 5
春季 90天、秋季 100

天

93500 95032 95032 2968 多支1532

水峪贯学校

（小学）

87 58 5 100 72500

春季一二

年级 2人，

三四年级

28人，五

六年级 57

人

秋季一二

年级 8人，

三四年级

10人，五

六年级 40

人

5

春季一二年级 88天，

三四年级 89天，五六

年级 90天、秋季一二

年级 87天，三四年级

88天，五六年级 89天

64670 40858 23812 64670 3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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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立学校

（小学）

54 44 5 100 49000 54

一二年级

16人、三

年级 28人

5

春季 98天、秋季一二

年级 97天，三年级 98

天、五年级 99天

48130 49000 49000 多支 870

西社学校 286 379 245 371 5 100 640000

286

西社初

中初一

二 151

人、初三

82人、

一二年级

57人、三-

六年级

186人

西社初中

初一二

143人，

初三 82

人

5

小学春季 90天，秋季

一二年级 83天。三-

六年级 89天；初中春

季初一二 90天，初三

80天、秋季初一二 94

天，初三 98天

587360 363060 224372 587432 276940 多支付 72

水 峪 贯

初 中 春

季 初 一

二 57

人，初三

25人、

秋季初一

二 48人，

初 三 30

人

5

水峪贯初中春季初一

二 90天，初三 92天、

秋季初一二 94天，初

三 115天.

会 立 初

中 春 季

64人

秋季初一

二 45人，

初 三 21

人

5

会立初中春季初 98

天，秋季初一二 103

天，初三 120天

合 计 1609 1482 5 100 1545500 697 913 549 916 5 1415735 970135.19 330474.16 117599.65 1418209 575364.81 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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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资金预算及执行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交城县财政局下达 2024 年农村学

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资金 5385500元，其中：中央资金 5228000

元，县级配套资金 157500元。具体资金下达及到位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资金下达及到位情况表

（2）资金支出情况

序

号
资金文件

中央资金

（元）

县级资金

（元）
合计（元） 资金到位（元）

1

交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和省级资金

的通知》（交财教〔2024〕10号）

670000 670000 670000

2
交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农

村义务教育寄宿生免费就餐资金的

通知》（交财教〔2024〕62号）

157500 157500 157500

3

交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农村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第二批）通知》（交财

教〔2024〕56号

-140000 -140000 -140000

4

交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农村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的通知》交财教〔2024〕
5号

3980000 3980000 3980000

5

交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秋

季学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

免费就餐资金的通知》交财教

〔2024〕125号

718000 718000

合 计 5228000 157500 5385500 5385500

资金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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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资金主要用于 2024

年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寄宿及非寄宿生提供营养餐补助。

该项目 2024年支付 4614871.35元，2025年支付 195263.84元（2024

年项目款）。财政收回资金 572396.81元，项目结余 2968元，其中：

各学校 2024年支出合计 970135.19元（寄宿生），交城县教育事业

发展中心支出合计 3644736.16 元（非寄宿生），支付 2025 年项目

195263.84元。

具体资金支出情况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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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支出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财政拨入各校营养膳食补助金额 2024年各校支出金额

支付 2025年项

目
财政收回 结余

中央资金 县级资金

合计

中央资金 县级资金

合计交财教〔2024〕10号

交财教〔2024〕5号

交财教〔2024〕125号

交财教〔2024〕62号

交财教〔2024〕10号

交财教〔2024〕5号

交财教〔2024〕125号

交财教〔2024〕62号

1
交城县教育体育

事业发展中心
3840000 3840000 3644736.16 3644736.16 195263.84 0

2 阳渠学校 70000 7500 77500 70000 7500 77500 0 0

3 段村初中 199500 21500 221000 94978.70 21500 116478.70 104521.30 0

4 段村小学 71500 500 72000 42075.55 500 42575.55 29424.45 0

5 辛寨小学 78000 11000 89000 50675.99 11000 61675.99 27324.01 0

6 义望小学 40500 40500 81000

34354.95 89600 123954.95 102545.05 0

7 义望初中 79500 66000 1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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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财政拨入各校营养膳食补助金额 2024年各校支出金额

支付 2025年项

目
财政收回 结余

中央资金 县级资金 中央资金 中央资金 县级资金

合计交财教〔2024〕10号

交财教〔2024〕5号

交财教〔2024〕125号

交财教〔2024〕62号 合计

交财教〔2024〕10号

交财教〔2024〕5号

交财教〔2024〕125号

交财教〔2024〕62号

8 水峪贯小学 64000 8500 72500 40858 40858 31642 0

9 会立学校 47000 2000 49000 47000 2000 49000 0 0

10 成村学校 98000 98000 95032 95032 0 2968

11 西社小学 265000 265000

363060
363060

276940 0

12 西社初中 375000 375000

合计 5228000 157500 5385500 4482771.35 132100 4614871.35 195263.84 572396.81 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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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拨付流程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资金采取国库集中

支付方式，首先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根据各学校营养餐统

计表向交城县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报告，经交城县财政局审核通过

后，将资金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拨付至供货商账户。

具体资金拨付流程图见图 1-1。

图 1-1资金拨付流程图

6.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部门职责

交城县财政局：负责组织预算编制，牵头预算绩效管理，下达

拨付资金等。

交城县教育科技局：按照工作职责加强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改

善计划管理，提供工作条件，完善补助资金保障机制，将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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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改善工作正常

运行，协助各学校健全制度机制。

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是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的行动主

体和责任主体，负责制订学生营养改善工作实施方案和配餐指南，

因地制宜地推进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建立台账及学生档案，

进行学生监测、监管动态管理。

各学校：负责落实营养改善计划各项具体工作，实行校长负责

制。结合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信息系统认真核

实受益学生人数，核对后造册登记，向县教体局如实提供受益学生

花名册。按照实施方案研究制定校级具体操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

立健全并落实食品安全、食材采购、资金管理等制度和工作要求。

加强食堂管理，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不断提高供餐质量。

（2）项目实施流程

2022年交城县教育科技局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

部等七部门出具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教

财〔2022〕2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号）等文件精神，先后

出台了《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

通知（交教发〔2022〕110号）、《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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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学生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交

教发〔2024〕17号），指导营养改善计划项目的实施。该项目由交

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具体负责，首先委托山西正建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进行公开招标，确定供货商。随后签订供货合同，供货商

根据合同要求送货，学校验收。交城县教育科技局每学期都会在政

府网站等各媒体对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进行公示。交城县教育科

技局营养办对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进行全程监督、定期督导，确保

营养改善计划公开、透明、廉洁运作。

（3）保障措施

为加强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和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工

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交城县教育科技局研究决

定成立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和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营养办”），办公室设在交

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原交城县教育科技局资助中心），负

责营养改善计划日常工作。

7.利益相关方。

本次项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1）资金主管部门：交城县财政局

（2）项目主管部门：交城县教育科技局

（3）项目实施单位：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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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受益方：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2024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绩效目标聚焦于切实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通过合理规划资金投入，足额落

实营养膳食补助经费，按标准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确保每一分钱

都用在学生餐食上，保障学生基本营养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推动县域学生营养健康与教育事业的良性循环。

2.阶段性目标。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及其他相关资料，梳理了分目标：

（1）产出数量：5700人

（2）（2）产出质量：营养餐质量达标率为 100%，应补助学生

覆盖率为 100%。

（3）产出时效：营养餐验收及时，学生资格认定及时。

（4）产出成本：项目成本与补助标准、补助人数匹配。

（5）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切实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提高

农村学生健康水平，政策知晓度≥90%。

（6）可持续发展：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均得到有效落实。

（7）满意度：学生满意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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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评价组通过查阅账簿、访谈、实地调研、问卷调查、走访等形

式，收集的 2024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项目立项、资

金管理和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等资料，考察项目立项是否规范，资

金使用是否合规，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制度执行是否有效，2024

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是否达到预期产出和效益，综

合衡量预算资金的绩效情况，及时发现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提出

改进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本次评价遵循的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2020年 8月修订，

2020年 10月 1日施行）；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

（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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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财监〔2021〕4号）；

（7）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晋发〔2018〕39号）；

（8）山西省财政厅《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晋财绩〔2019〕12号）；

（9）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

办法》的通知（晋财绩〔2022〕7号）；

（10）中共交城县委办公室交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交办函〔2020〕20号）；

（11）交城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县级财政重点绩效评

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交财绩〔2025〕4号）。

3.绩效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 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

目，涉及资金 538.55万元。

4.绩效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为项目覆盖的各学校，涉及学生人数 5700

人。评价时段为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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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1）独立原则。评价机构在委托方和被评价对象提供工作便利

条件和相关资料情况下独立完成委托事项。

（2）客观原则。按照协议（合同）约定事项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地开展预算绩效评价，不预设立场，通过实地查证取得的佐证资

料，对照评价工作方案设置考核标准，确保绩效评价报告真实、有

效。

（3）规范原则。严格按照交城县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度

县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交财绩〔2025〕4号）

等文件要求和评价方案规定的程序，根据项目的特点，合理选取调

查样本，对原始资料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形成结论并出具预算绩

效评价报告。

2.评价指标体系

2024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由 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构成。

（1）决策：占权重分的 20%，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

入三个角度考察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

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

（2）过程：占权重分的 20%，从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角度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27 -

考察项目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

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

（3）产出：占权重分的 30%，从项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

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角度考察项目完成率、完成质量、完成及时

性、成本控制情况等。

（4）效益：占权重分的 30%，从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以及相

关方满意度角度考察政策知晓度、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

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学生满意度等。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以材料核查、问卷调查、选点实地抽查为基础，

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得出评价结论。

评价方法如下：

（1）实地调查法：本次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是 2024年农村学

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项目资金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此，需通

过实地调查的方式以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调查方式主

要有两种：一是评价工作组与调研对象，包括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

发展中心项目负责人及各学校负责人、学生等进行访谈的方式；二

是问卷调查的方式。

（2）比较法：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实施情况的分析，

综合分析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效果，找出项目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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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通过对比分析项目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

综合分析项目目标的总体实现情况。

（3）公众评价法：对本次评价中无法进行量化的指标，采取电

话访谈和实地调研的方式进行。针对 2024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

营养餐补助资金，评价组为考察项目实施的效益，抽取部分学校学

生开展满意度调查。

4.评价标准

根据交城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县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实施方案>的通知》（交财绩〔2025〕4号），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

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为 100 分，等级划分为四档：综合评

分 90分（含）-100分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60分

（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评价组人员及分工

按照交城县财政局要求，我机构高度重视，积极筹备，抽调精

兵强将组成项目评价工作组，切实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在实地调研

阶段，设置现场评价小组，共 5 人，负责绩效评价方案的制定、现

场勘查、资料收集整理、开展问卷调查，报告的撰写、审核和修改

等。具体工作安排情况如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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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评价工作安排人员情况表

组别 姓名 工作内容

主评人 王丽娟 撰写绩效评价方案及报告

工作组

陆霞

负责对项目立项、预算执行、项目管理、效益实现情况等方面

进行实地调研及打分
张超

杨娜

质控组 董新华 负责对报告质量的复核

2.工作安排、工作要求及具体时间进度

（1）准备阶段。

①制定评价工作方案。评价组与项目单位充分收集评价项目有

关的基础资料，开展文案研究及实地调研，理清评价思路，设计评

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方法、确定非现场和现场核查范围、编制社

会调查方案、设计基础数据采集表、明确评价工作安排，在与项目

主管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报送交城县

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股审核。

②确认评价工作方案。评价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建议，修改

和完善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修改完善后报送交城县财政局预算

绩效管理股确认。

（2）实施阶段。

①评价组深入现场对上报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复核和测评

评价组到达项目现场进行资料甄别与复核。对被评价单位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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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审核、财务收支、管理制度等资料原件进行甄别与核查。

并到达项目现场，对具体项目进行现场勘查，与项目负责人进行访

谈，获取项目相关信息，并留存现场影像资料。

②按照评价标准，对各项指标进行计算和打分，初步形成评价

报告框架

评价组通过现场勘查，资料核对后，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进

行逐项打分，同时对评分结果进行三级复核，并将每一项指标得分

原因与相关证据相印证，形成指标评分底稿，为撰写报告提供依据。

③将初步评价结果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

评价组将初步打分结果上报交城县财政局与被评价单位主管部

门，如被评价单位对评价结果存疑或提出异议，评价组将提供相关

证据予以佐证和解释；如评价组评价结果出现偏差，应及时予以修

正。

（3）报告阶段。

①评价组根据有关规定，整理、综合分析项目相关信息，向有

关方面专家征求、交换意见，得出初步绩效评价结论并将评价结论

和有关说明送达被评价单位进行征求意见。

②评价组根据有关规定，整理、综合分析项目相关信息，撰写

绩效评价材料，评价组将绩效评价过程中掌握的情况及相关资料数

据进行分析整理，重点是对项目的执行情况、取得的绩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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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方面进行梳理汇总，并提出相关建议，按规定格式形成评价

报告。

③进行三级复核，完善报告，最后出具正式评价报告提交交城

县财政局。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2024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项目综合评分结果为

85.31分，评级为“良”。

表 3-1 2024年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补助项目

绩效评价得分表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总分 20 20 30 30 100

得分 17 17.31 22 29 85.31

占比 85% 86.55% 73.33% 96.67% 85.31%

（二）评价结论

评价组综合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社会调查工作结果，结合项

目特点进行整体评价。评价结果如下：

1.决策方面：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设定与预

算确定不匹配、预算资金与实际资金有差距，绩效指标设立不细化。

2.过程方面：资金到位率为 100%，预算执行率 85.3%，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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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规，除没有针对项目制定相应的绩效监管制度外，项目管理制

度较为健全。

3.产出方面：完成营养餐补助人数与目标值有差距，营养餐入库

验收及时，学生因学籍变更造成的人数变化认定及时，成本虽控制

在预算范围内，但产出成本与补助标准不匹配。

4.效益方面：营养餐补助政策知晓率 90.25%；营养餐补助政策

覆盖率 100%；各学校营养餐科学合理，通过对成村学校、西汾阳学

校、义望学校、阳渠初中等学校相关负责人的了解，学生体质达标

率均≥80%；项目的实施对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提

高学生身体素质起到积极作用，但在项目可持续影响方面，全方位、

全过程监管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决策类指标主要是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方面进

行考察。决策类指标满分 20分，实际得分 17分，得分率为 85%。

决策类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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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决策类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得分率

A1项目立项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充分 充分 3 100%

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规范 规范 3 100%

A2绩效目标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合理 较合理 3 75%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明确 较明确 2 66.67%

A3资金投入

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科学 较科学 3 75%

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合理 合理 3 100%

合计 20 - 17 85%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3分）：考察项目的立项依据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况。

①政策落实方面：本项目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 号）、《国

家“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

完善办学标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大教

育经费投入，改革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等相关要求；②项目符合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中“各级教育部门要因地制宜统筹推

进学校食堂供餐，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堂卫生管理，规

范食材采购行为和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要进一步强化营养改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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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及时更新学生基本信息变动情况，实现受益

学生人数等情况动态监管，确保学生信息准确无误”等要求；③交

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主要职责包括落实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战

略，发展规划；综合指导全县教育工作，提升教学质量；做好教育

督导评估和学生的各项资助工作；搞好教师队伍和课外活动培训等，

项目立项与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职责范围相符，属于交城

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履职所需；④项目与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

发展中心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

该指标分值 3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3分）：考察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①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依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

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办法》（教财〔2022〕2 号）、《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交

教发〔2024〕17号）等文件设立实施，项目申请设立流程规范；②

项目主要内容为对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放营养餐，经评价

组核查，各项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文件要求；③该项目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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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报告或专家评审论证等，事前已经过必要的集体决策。

该指标分值 3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4分）：考察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

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其他相关资料及访谈可

知：①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有绩效目标并填报了绩效目标

申报表；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

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绩效目标设定 5455623 元

与预算确定的 5855000 元不匹配。

该指标分值 4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得分率为 75%。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考察项目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

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

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其他相关资料及访谈可

知，①项目单位设置了绩效目标、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绩效

指标，设置了较为完整、明确的数量指标（营养改善计划学生人数）、

质量指标（应补学生覆盖率）、时效指标（2024年）、成本指标（补

助标准 5元/生/天）、社会效益指标（改善农村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可持续影响（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满意度指标（学

生满意度、学生家长满意度）；②指标设立不细化，食品安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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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知晓率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反映不足；③项目绩效指标与项目目标

任务对应。

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得分率为 66.67%。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4分）：考察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应和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预算编制科学性方面。①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根据财

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

按照营养改善计划每生每天补助标准编制，预算资金按照学籍阶段、

在校生人数和实际在校天数进行测算，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②

预算内容为对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进行营养膳食补助，与项

目内容一致；③预算额度测算根据国家相关标准 5 元/生/天*在校人

数*200天进行预算编制，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④项目预算资金

5855000元与项目实际资金 4614871.35元存在差距。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得分率为 75%。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3分）：考察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

算依据，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应和考核项目

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为财政部教

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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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教育科技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上级资金的分配方案》（交教函[2024]7号）等文件；②项目

资金分配额度运用因素分配法，综合考虑各学校在校人数、财力状

况、工作绩效等因素进行资金分配，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分配额度

合理，与项目实际相适应。

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得分率为 100%

（二）项目过程情况

过程类指标主要从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情况两方面进行

考察。过程类指标满分 20.00分，实际得分 13.81分，得分率为 69.05%。

过程类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 4-2。

表 4-2 过程类指标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得分率

B1资金管理

B11 资金到位率 3 100% 100.00% 3 100%

B12 预算执行率 3 100% 85.3% 2.56 85.3%

B1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合规 较合规 4 100%

B2组织实施

B21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健全 较健全 4 80%

B22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有效 较有效 3.75 75%

合计 20.00 - - 17.31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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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

B11资金到位率（3分）：考察项目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评价组通过查看资金下达文件等资料，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

助项目预算资金为5385500元，到位5385500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得分率为 100.00%。

B12预算执行率（3分）：考察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

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支出明细等资料，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

助项目到位 5385500元，2024年支出 4614871.35元，预算执行率为

85.3%。

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56分，得分率为 85.3%。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4分）：考察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的资金使要求及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

范运行情况。

经核查，①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②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采取国库

集中支付方式，项目预算资金按照年初预算设置，分为春、秋两个

时点，分批次提前下拨项目资金给涉及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各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每月统计营养餐补助人数及天数，按标准计算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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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根

据各校营养膳食补助统计表向交城县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报告，经

交城县财政局审核通过后，将资金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拨付至供

货商，项目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2024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用途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标准提供

营养膳食补助，符合预算批复用途。④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得分率为 100%。

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5分）：考察项目实施单位是否针对项目

设置有完善的财务、业务管理制度，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

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经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①财务管理制度，制度

包括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审批管理、会计监督等，明

确了适用范围、资金管理方式、付款及审批流程等；②项目编制了

《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

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交教发〔2024〕17号《交城县教育

科技局农村学生营养改善 2024年工作计划》等文件；③交城县教育

体育局制定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制度》，制度明

确了学校营养餐工作领导小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以及食品安全事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40 -

故应急措施等；④主管部门没有针对项目制定相应绩效监督管理制

度，存在制度建设不完善；⑤公示及档案管理制度，公示制度明确

了公示的内容、时间、范围；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了档案保管范围、

保管人员及职责、保管期限等。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得分率为 80%。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5分）：考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

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①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的通知》等文件相关核定标准进行营养餐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②严格按照《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管

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交教发〔2024〕17号）

开展营养改善计划；③执行过程中未见该项目监督制度；④受益学

生名单已进行公示，项目资金申请、拨付文件、各校营养餐发放统

计表等均已归档。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75分，得分率为 75%。

（三）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类指标主要是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四方面考察。产

出类指标满分 30分，实际得分 22分，得分率为 73.33%。

产出类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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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产出类指标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得分率

C1 数量 C11 营养改善计划学生人数 5 5700人 4494-5623人 2 40%

C2 质量

C21 营养餐质量达标率 5 100% 100% 5 100%

C22 应补学生覆盖率 5 100% 100% 5 100%

C3 时效

C31 营养餐验收及时性 5 及时 及时 5 100%

C32 学生认定工作开展及时性 5 及时 及时 5 100%

C4 成本 C41成本与补助标准匹配性 5 匹配 不匹配 0 0%

合计 30 - - 22 73.33%

产出数量

C11营养改善计划学生人数（5分）：考察 2024 农村学生营养

餐补助项目完成情况。评分标准达标率 100%得 5分，达标率≥90%

得 3分，达标率≥80%得 2分。达到目标则获得对应分，否则不得分。

经核查，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营养改善计划申报学生

人数 5700人，实际受益学生人数为 4494人（春季）-5623人（秋季）

人员数量未达计划数。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得分率为 40.00%。

产出质量

C21营养餐质量达标率（5分）：考察 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

助项目营养餐质量情况。

经查验，营养餐供餐形式采取学校食堂资助供餐与企业配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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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式，①2024年非寄宿生营养餐包括牛奶、面包，牛奶规格

为 200ml/盒，面包规格为 40g/块；2022年营养餐包括牛奶、面包、

馍片，牛奶规格为 200ml/盒，面包、馍片规格为 40g/块，2024营养

餐规格均达到国家规定营养餐标准。②寄宿生以食堂资助供餐（米、

面、油、肉、单、奶）达到国家规定营养餐标准，③营养餐食品由

专人进行验收、分发、验收合格率 100%，不存在日期不新鲜、超过

保质期等，县市场局和食安办不定期对各学校进行抽查检查。④各

校各班级均有家长微信群，学生家长对于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可以及时反馈学校，学校进行核实处理，各学校未发生因营养餐配

送、食品安全、食物数量、卫生等问引发学生或者学生家长信访投

诉、引发矛盾纠纷等社会不稳定现象。⑤各学校未发生食品卫生安

全事故。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分，得分率为 100%。

C22应补学生覆盖率（5分）：考察 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

项目学生覆盖情况。

经查验，①每学期，各学校于开学后两周内完成学生信息的录

入与核对工作，并将学生人数及学生基本信息花名册电子版上报学

生营养办，审核通过的学生全部纳入保障范围，2024 农村学生营养

餐补助项目项目已覆盖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覆盖率为 100%；②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不存在投诉、信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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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分，得分率为 100%。

产出时效

C31 营养餐验收及时性（5 分）：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

目营养餐验收情况。

①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配送人员每次将学生饮用奶按

时配送至各学校，保证学校每天按时发放饮用学生奶；交城弘远商

贸有限公司配送人员每次将面包、馍片按时配送至各学校，保证学

校每天按时发放。学校负责人每次在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将

学生饮用奶、交城弘远弘远商贸有限公司将面包、馍片配送至学校

时及时组织验收，进行入库，保证在发放给学生之前完成验收。②

学校派专人负责食堂日常运营，食堂管理人员、后厨人员、家长代

表及时对食材进行验收入库。

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得分率为 100%。

C32学生认定工作开展及时性（5分）：考察 2024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目学生认定工作开展情况。

①经核查，各学校均于开学后两周内完成学生信息的录入与核

对工作。②评价组通过与项目负责人访谈了解到，因学生学籍变更

造成受益人数变化时，各学校均会及时上报。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分，得分率为 100%。

产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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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成本及成本与补助标准匹配性（5分）：考察 2024 农村学

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成本以及成本与补助标准匹配情况。

根据绩效申报表反映，学生人数 5700人，每生每天 5元，按照

200天计算，制定绩效产出指标成本指标值 5455623元，成本与项目

补助标准、人数不匹配。与项目申请预算资金 5855000元也不匹配。

经查验：根据各学校 2024年寄宿生统计在校人数 1537.5人（春

季学生 1610人，秋季学生 1465人），按照 5元/人/天标准，在校天

数 200 天计算，学校食堂营养餐计划支出金额 1537500 元，由于各

学校在校天数不一致，经核实后，各学校在校天数平均为 184.16天，

应支付营养餐补助金额 1415735 元，实际支付金额 1418209 元，实

际支付金额高于应支付金额 2474元，同时又低于项目申请预算资金

（寄宿生 1545500元）。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 0分，得分率为 0%。

（四）项目效益情况

效益类指标主要是从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满意度

三方面进行考察。效益类指标满分 30 分，实际得分 29 分，得分率

为 96.67%。

效益类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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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效益类指标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得分率

D1社会效

益

D11营养补助项目政策知晓率 4 ≥90% 90.25% 4 100%

D12学生体质达标率 4 ≥80% 81.5% 4 100%

D13营养餐补助政策覆盖率 4 100% 100% 4 100%

D2可持续

影响

D21信息公开长效机制 4 完整 较完整 3 100%

D22制度保障长效性 4 保障 保障 4 75.00%

D3满意度 D31学生满意度 10 ≥90% 91% 10 100%

合计 30 - - 29 96.67%

社会效益

D11营养改善计划项目政策知晓率（4分）：考察 2024 农村学

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政策知晓率。

根据受益对象调查问卷第 1题“请问您是否了解"营养改善计划"

补助资金？计算选择非常了解的人数占调查的总人数的比例。根据

调查问卷单项满意度进行打分：知晓率=（非常了解人数+了解人数）

/调查人数*100%①知晓率≥90%，得 4分；②90%＞知晓率≥60%，

得分=4×知晓率；③知晓率＜60%，得 0分。

评价组通过现场核查，通过问卷调查，就“您是否清晰了解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的具体内容”，200份调查问卷中有

180份表示了解，占受访者的 90%。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得分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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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4分）：考察 2024年农

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政实施后是否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

况。

评价组通过对相关负责人访谈了解到，自营养餐补助实施以来，

交城县中小学生平均身高、体重均有不同程度增长，生长迟缓率、

贫血率、肥胖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①奶及奶制品可以为生长发育

迅速的中小学生提供丰富的钙和优质蛋白质，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

餐补助项目为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每天发放一袋牛奶，有效保障

学生蛋白质摄入，对改善营养不良状况有一定的作用；②评价组通

过问卷调查，就“您认为营养餐计划的实施是否改善了自身营养状

况”，有 90.62%的受访者表示改善，超过目标值 90%。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得分率为 100%。

D13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覆盖率（4分）：考核 2024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目在义务教育学校覆盖情况。

营养补助政策覆盖率=享受营养补助政策学生人数/实有学生人

数*100%。

评价组通过对各学校调查核查统计，享受营养餐补助政策覆盖

率为 100%，全体学生均享受营养餐补助。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得分率为 100%。

可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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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信息公开长效机制（4分）：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信息公开

长效机制，信息公开机制是否健全完善。

①通过查阅官网公示记录以及学校公示栏照片等，交城县教育

体育局以及各学校对学生营养餐进行了公示，并设置专门的监督举

报电话并公开发布；②营养餐补助计划公示只公开了学生名单，未

公布补助标准等其他内容，项目全方位、全过程监管需要进一步加

强。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得分率为 75%。

D23制度保障长效性（4分）：考察项目制度保障长效情况。

①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资金已纳入交城县财政预

算，资金有保障；②交城县教育体育局制定了《交城县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交城县教育体

育局农村义务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制度》《交城县教育科技局农村

学生营养改善 2024 年工作计划》《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建设覆盖资金使用、食品安全

等环节，为项目长效性提供了保障。③建立了多部门协同（教育局、

市场监督局、卫健局）+学校参与的多元化管理体系。

该指标分值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得分率为 100%。

D31学生满意度：考察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实施情况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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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通过随机抽取受益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

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00 份。根据问卷数据信息反馈，对该项

目非常满意 98人，一般满意 82人，不满意 20人。综合来看，受访

学生对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整体满意度为 90%。

根据评分标准学生满意度在 90%以上（含）则得满分；满意度每下

降 1%，扣除权重的 2%；低于 60%的，不得分。

该指标分值 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0分，得分率为 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领导重视、规范工作，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1.领导重视，保障有力。交城县教育科技局高度重视学生营养改

善工作，制定了《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

方案》，成立了交城县城乡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和寄宿生免餐就餐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营养办”），保障项

目顺利实施。同时，每年年初将项目资金列入交城县财政预算，确

保县级补助资金落到实处，补助资金及时足额下拨学校。

2.健全制度，提供保障。为确保营养计划顺利实施。制定印发了

《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

案》《交城县教育体育局农村义务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制度》《交

城县教育科技局农村学生营养改善 2024年工作计划》等文件，建立

健全了食品安全、企业准入、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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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3.认真调查，严格统计。为确保学生享受补助不重不漏，使国家

惠民政策惠及每一位学生，交城县教育科技局要求深入细致的做好

在校学生调查统计工作。同时，按学期进行资金使用情况的统计及

审核，及时调整，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正常发挥，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4.公开招标，确保安全。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确定了面包、馍片、牛奶供货商，并与供货商签订了供货

合同。从食品源头上确保食品的质量与安全，为全县实施学生营养

改善工作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5.跟踪监测，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各学校在对每名学生身

高、体重等健康状况进行监测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档案，

为营养改善计划绩效评估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 教育、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强了对各学校营 养改善计划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六、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执行率低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到位 5385500元，2024

年项目支出 4614871.35元，预算执行率为 85.69%。预算执行率偏低，

可能会造成资金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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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性有待提升

1.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已搭建基础业务与财务管理制度框

架，为项目规范推进提供了一定制度支撑。但结合项目实际运行需

求来看，尚未针对性制定项目专属的资金管理办法与绩效监督管理

制度，制度体系的针对性、完备性仍有优化空间，难以充分适配项

目全流程资金管控与绩效跟踪的精细化要求。

2.在寄宿生营养餐资金发放环节，经核查发现部分学校存在实际

发放金额超出应发标准的情况，累计超支金额 2474元，具体为西社

学校超支 72元、会立学校超支 870 元、成村学校超支 1532 元。该

情况反映出部分学校在资金发放的前期核算、过程审核环节存在疏

漏，资金发放的精准性有待提升。

（三）绩效目标设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

评价工作组通过对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各学校填

报的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以及

自评报告查验，存在问题一是绩效目标未对预期产出和效果充分说

明，不够细化、量化；所设指标不完整，在食品安全、政策知晓率

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反映不足，不能充分体现项目整体效益。二是部

分自评结果不够准确。“预算执行率”自评完成值较高，与实际偏差较

大。三是产出指标中项目设定的数量指标和成本指标及指标值不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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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一步改进建议

（一）提高预算执行率，降低资金沉淀的风险

一是完善资金监管流程，规范预算资金管理，并逐渐由以往的

“事后集中检查”转移到日常监督、事中监管上来，实现全方位、

多层次、多环节的监督管理，并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纠正，促进预算规范有效执行，降低资金沉淀

的风险。二是加强资金测算精细化程度，合理预估学生人数，细化

项目资金支出。三是科学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

和最大化效益。

（二）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提高管理规范性

1.制定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监督管理制度，明确资金

使用、绩效跟踪的具体要求。

2. 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制度培训，明确职责分工，建立自查抽查

机制，确保制度落地执行。

3.制定统一的记账标准和操作规范，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核算

流程，提高财务人员记账的准确性。

（三）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夯实绩效管理基础

一是提高绩效评价的重视程度。加强预算部门绩效意识，提高

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绩效管

理办法，进一步明确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为全面推进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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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提供制度支撑。二是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精准度。在设定

预算绩效指标时，对绩效目标完整性、合理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进行评估，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持续完善财政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充分体现项目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关键指标，

并使指标设定更加精确、可衡量。三是扎实做好绩效管理基础工作，

严格按照规范实施部门自评，确保绩效自评工作质量。结合年度阶

段性工作计划和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组织预算绩效政策业务培训，

增强业务人员实操能力，提升绩效管理业务水。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通过对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项目实地调研和

绩效评价，评价工作组建议：

一是评价工作组建议交城县财政局将 202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餐补助资金支出绩效评价的分值、等级、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及时反馈给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使其了解 2024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中的指标分析、经验总

结、问题描述和相关建议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预算

绩效管理水平。

二是评价组建议交城县财政局适时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并将预

算安排与评价结果相衔接，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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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本公司及评价人员与委托评价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之间不存

在任何特殊的、需要回避的利害关系，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恪守了

职业道德规范。

2.本报告使用人对评价结果的把握，应建立在对本报告所提供的

有关评价结果的各项条件及说明认真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3.交城县教育科技局及项目实施单位的责任是提供与形成本项

目绩效评价报告相关的基础工作材料和项目资金财务核算等相关资

料，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4.在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本次评价采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但调查问卷是由调查对象根据主观感受填写，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本次绩效评价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

5.由于本次绩效评价项目涉及项目地点比较多，金额支出散，评

价时间紧等特点，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到客观、公正、独立地进

行第三方评价，但在工作中难免存在不足，欢迎相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批评指正，以持续改进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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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各校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表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3.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4.访谈报告

5.合规性检查报告

山西中致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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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各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表

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汇总表

年份 受益人数

（人次）

牛 奶

（盒）

饼 干

（袋）

面 包

（块）

鸡 蛋

（袋）

牛 肉

（块）

牛 奶 金 额

（1.995元/盒）

面 包 金 额

（1.49 元/盒）

饼 干 金 额

（1.49 元/盒）

鸡 蛋 金 额

（1.49 元/袋）

牛 肉 金 额

（1.995 元/盒）

合计

2024

小学 初中

19549 10675 734015 533335 533335 200692 200692 1464359.925 794669.15 794669.15 190657.4 400380.54 364473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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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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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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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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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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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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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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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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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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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备注：西汾阳学校 11.25 饼干面包各 10 天，11.29 牛奶 6 天，段村初中 11.30 牛奶 3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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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学校非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情况明细表

备注：西汾阳学校 12.9 牛奶 30 天，面包饼干各 24 天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66 -

附件：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附表 2-1 2024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A决

策

（20
分）

A1项
目立

项（6
分）

A11立
项依据

充分性

3

考察项目的

立项依据是

否符合法律

法规、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

以及部门职

责，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

况。

充分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

“十四五”教育事业发

展规划》的要求；

②项目立项符合财政

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

的行业发展要求；

③项目立项与交城县

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

心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

发展中心履职所需；

④项目属于公共财政

支持范围，且符合地方

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

则；

⑤项目与交城县教育

充分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十四五”教育

事业发展规划》中“巩固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成果，完善办学标准，推动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大教

育经费投入，改革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制

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等相关要求；

②项目立项符合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

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通知》中“各级教育部门要因地制宜

统筹推进学校食堂供餐，健全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加强食堂卫生管理，规范食

材采购行为和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要进

一步强化营养改善计划实名制学生信息

管理，及时更新学生基本信息变动情况，

实现受益学生人数等情况动态监管，确

保学生信息准确无误”等要求；③交城

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主要职责包括

落实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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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同

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

关项目不重复。

以上各占 1/5权重分，

满足以上 5项，得满分，

缺少其中 1项，扣除对

应权重，扣完为止。

综合指导全县教育工作，提升教学质量；

做好教育督导评估和学生的各项资助工

作；搞好教师队伍和课外活动培训等，

项目立项与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

心职责范围相符，属于交城县教育科技

事业发展中心履职所需；④项目与交城

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同类项目或部

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该指标分值 3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

A12立
项程序

规范性

3

考察项目的

申请、设立过

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立项

的规范情况。

规范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流

程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符合

相关要求；

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

可行性研究、专家论

证、绩效评估、集体决

策；

以上各占 1/3权重分，

满足以上 3项，得满分，

缺少其中 1项，扣除对

应权重，扣完为止。

规范

①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依据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

〔2021〕174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

（教财〔2022〕2号）等文件设立实施，

项目申请设立流程规范；②项目主要内

容为对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非

寄宿生发放营养餐，经评价组核查，各

项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③该项目不具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或专家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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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评审论证等，事前已经过必要的集体决

策。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A2绩
效目

标（8
分）

A21绩
效目标

合理性

4

考察项目所

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

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

际，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绩效目标与

项目实施的

相符情况。

合理

①项目设定预算绩效

目标或相关资料包含

工作任务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

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

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和效

益符合正常的业绩水

平；

④绩效目标与预算确

定的资金量相匹配。

若①满足，以上要素各

占 1/4权重分，满足以

上 4项，得满分，缺少

其中 1项，扣除对应权

重，扣完为止。若①不

满足，该指标不得分。

较合理

①2024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有绩效

目标并填报了绩效目标申报表；②项目

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

业绩水平；④绩效目标设定 5455623元
与预算确定的 5855000元不匹配，扣 1
分，得 3分。

3 75%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69 -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A22绩
效指标

明确性

3

考察项目依

据绩效目标

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

晰、细化、可

衡量等。

明确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

化分解为明确的绩效

指标（2）；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值予以体现（1）；

③项目绩效指标与项

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

数相对应（1）。

若①满足，以上要素各

占 1/3权重分，满足以

上 3项，得满分，缺少

其中 1项，扣除对应权

重，扣完为止。若①不

满足，该指标不得分。

较明确

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其他相关资料及访谈可知，①项目单位

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绩效指标，

设置了较为完整、明确的数量指标（营

养改善计划学生人数）、质量指标（应

补学生覆盖率）、时效指标（2024年全

年）、成本指标（补助标准）、社会效

益指标（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改善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可持续影响

（义务教育阶段补助年限、增强学生体

质、提高国民素质）、满意度指标（学

生满意度、学生家长满意度）；②指标

设立不细化，对受益对象精准性、食品

安全、政策知晓率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反

映不足扣除该要素 1分③项目绩效指标

与项目目标任务对应。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2 100%

A3资
金投

入（6
分）

A31预
算编制

科学性

4

考察项目预

算编制是否

经过科学论

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

与年度目标

是否相适应，

科学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

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

容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

充分，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较科学

①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根据财

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中相关标

准进行经费测算，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

证；②预算内容为对全县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的学生发放营养餐，与项目内

容一致；③预算额度测算根据国家相关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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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用以反应和

考核项目预

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

情况。

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

任务相匹配。

以上各占 1/4权重分，

各要素中各项内容分

值按比例分配，达到目

标则获得对应权重，否

则不得分。

标准进行预算编制，预算额度测算依据

充分；④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项目

实际有差距，扣 1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A32资
金分配

合理性

3

考察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

是否有测算

依据，与项目

单位或地方

实际是否相

适应，用以反

应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

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

况。

合理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

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合理，

与项目实际相适应。

以上要素各占 1/2权重

分，满足以上 2项，得

满分，缺少其中 1项，

扣除对应权重，扣完为

止。

合理

①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预算

资金分配依据为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

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通知》等文件；②项目资金分配额度

运用因素分配法，综合考虑各学校在校

人数、财力状况、工作绩效等因素进行

资金分配，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分配额

度合理，与项目实际相适应。该指标分

值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

3 100%

B过

程

（20
分）

B1资
金管

理（10
分）

B11资
金到位

率

3

考察项目实

际到位资金

与预算资金

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率为 100%，

得 满 分 ； 100%-60%
（含）的，按照业绩值

*权重得分；低于 60%

100.00%

评价组通过查看资金下达文件等资料，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预算资

金为 538.55元，到位 538.55元，资金到

位率为 100%。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

分标准得 3分。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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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资金落实情

况对项目实

施的总体保

障程度。

的，不得分。

B12预
算执行

率

3

考察项目预

算资金是否

按照计划执

行，用以反映

或考核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

100%

执行率为 100%，得 3
分；100%-60%（含）

的，按照业绩值*权重

得分；低于 60%的，不

得分。

100%

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支出明细等资料，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到位

538.55元，支出 461.508806元，预算执

行率为 86%。该指标分值 3分，根据评

分标准得 2.561分，得分率为 85.3%。

2.56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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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B13资
金使用

合规性

4

考察项目资

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的

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用以

反映和考核

项目资金的

规范运行情

况。

合规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

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

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专项资金核算完整、

规范

⑤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况。

④满足，以上要素各占

1/4 权重分，各要素中

各项内容分值按比例

分配，达到目标则获得

对应权重。④不满足，

该指标不得分。

合规

经核查，①2024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

目，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的规定；②2024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

目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项目预算资

金按照年初预算设置，分为春、秋两个

时点，分批次提前下拨项目资金给涉及

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各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每月统计营养餐补助人数及天数，

按标准计算后上报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

发展中心，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

心根据各校营养膳食补助统计表向交城

县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报告，经交城县

财政局审核通过后，将资金通过国库集

中支付方式拨付至供货商，项目资金拨

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2024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用途为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标准提供营

养膳食补助，符合预算批复用途。④未

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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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B2组
织实

施（10
分）

B21管
理制度

健全性

5

考察项目实

施单位是否

针对项目设

置有完善的

财务、业务管

理制度，用以

反映和考核

财务和业务

管理制度对

项目顺利实

施的保障情

况。

健全

①财务管理制度（明确

资金拨付、审批、结算

等方面）；

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

工作职责、任务、时间

节点、工作要求等内

容）；

③制定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

④项目绩效监管制度；

⑤公示及档案管理制

度（公示范围、公示时

间、建档、归档管理等

方面）。

以上各占 1/5权重分，

各要素中各项内容分

值按比例分配，达到目

标则获得对应权重，否

则不得分。

较健全

经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

①财务管理制度，制度包括预算管理、

收入管理、支出管理、审批管理、会计

监督等，明确了适用范围、资金管理方

式、付款及审批流程等；②项目实施单

位未制定实施方案，按照交城县教育科

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

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交教发〔2024〕17号）等文件实

施；③交城县教育科技局制定了《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制度》，

④未见项目绩效监管制度，扣除该要素 1
分；⑤公示及档案管理制度，公示制度

明确了公示的内容、时间、范围；档案

管理制度明确了档案保管范围、保管人

员及职责、保管期限等。该指标分值 5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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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B22制
度执行

有效性

5

考察项目实

施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

和考核相关

管理制度的

有效执行情

况。

有效

①项目单位严格按照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

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教〔2019〕121
号）使用资金；按照财

务管理制度管理项目

资金，财务核算科目正

确，记录规范；

②严格按照项目实施

方案开展工作；

③严格按照项目监督

制度对相各学校进行

监管，并有相应的监管

记录等；

④严格按照公示制度

及档案管理制度完成

项目公示，档案归档，

档案齐全、完整、准确

等。

以上各占 1/4权重分，各要素

中各项内容分值按比例分

配，达到目标则获得对应权

重，否则不得分。

较有效

经核查①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

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的通知》等文件相关核定标准进行营

养餐补助资金发放工作；②严格按照《交

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费就餐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交教发〔2024〕17号）

开展营养改善计划；③执行过程中未见

该项目监督制度扣 1.25分；④受益学生

名单已进行公示，项目资金申请、拨付

文件、各校营养餐发放统计表等均已归

档。该指得分 3.75分。

3.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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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C产

出

（30
分）

C1数
量（9
分）

C11营
养改善

计划学

生人数

5

考察 2024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完成情况。

5700
人

2024年营养餐补助项

目学生人数达到 100%
得 5分，达到率≥90%
得 3分，达到率≥80%
得 2分。达到目标则获

得对应分，否则不得

分。

4494-5623

经核查，2024年营养餐补助人数目标值

为 5700人，实际受益学生人数为春季

4494人，秋季 5623人，平均收益人数为

5058.8人，人数存在波动，小于目标值，

扣除该指标 3分。该指标分值 5分，根

据评分标准得 2分，得分率为 40%。

2 40%

C2质
量（10
分）

C21营
养餐质

量达标

率

5

考察 2024 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营养餐质

量情况。

100%

①营养餐规格达到规

定标准；

②营养餐验收合格，不

存在日期不新鲜、超过

保质期等情况。

③校园营养餐安全事

故发生数为 0。
以上三项均满足，得满

分，其中一项不满足，

扣除 35%权重，扣完为

止。

100%

①2024年非寄宿生营养餐包括牛奶、面

包，牛奶规格为 200ml/盒，面包规格为

40g/块；2022年营养餐包括牛奶、面包、

馍片，牛奶规格为 200ml/盒，面包、馍

片规格为 40g/块，2024营养餐规格均达

到国家规定营养餐标准。②寄宿生以食

堂资助供餐（米、面、油、肉、单、奶）

达到国家规定营养餐标准，③营养餐食

品由专人进行验收、分发、验收合格率

100%，不存在日期不新鲜、超过保质期

等，县市场局和食安办不定期对各学校

进行抽查检查。④各校各班级均有家长

微信群，学生家长对于食品安全方面存

在的问题可以及时反馈学校，学校进行

核实处理，各学校未发生因营养餐配送、

食品安全、食物数量、卫生等问引发学

生或者学生家长信访投诉、引发矛盾纠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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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纷等社会不稳定现象。⑤各学校未发生

食品卫生安全事故。

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得分率为 100.00%。

C22应
补学生

覆盖率

5

考察 2024 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学生覆盖

情况。

100%

①全县义务教育中小

学供餐全覆盖；

②非寄宿制学生全覆

盖。

③2022年不存在投诉、

信访事件。

以上三项均满足，得满

分，其中一项不满足，

扣除 35%权重，扣完为

止。

100%

经查验，①交城县已对全县义务教育中

小学实现供餐覆盖，覆盖率为 100%；②

每学期，各学校于开学后两周内完成学

生信息的录入与核对工作，并将学生人

数及学生基本信息花名册电子版上报学

生营养办，审核通过的学生全部纳入保

障范围，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

目已覆盖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覆盖

率为 100%；③2024年不存在投诉、信

访事件。该指标分值 5分，根据评分标

准得 5分，得分率为 100.00%。

5 100%

C3时
效（7
分）

C31营
养餐验

收及时

性

5

考察 2024 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营养餐验

收情况。

及时

①每个学校在固定时

间接收到营养餐，得

1.5 分；每出现一个学

校未在规定时间接受

到营养餐，扣除权重分

的 10%；

②每个学校每天及时

验收学生营养餐，得

及时

①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配送人

员每次将学生饮用奶按时配送至各学

校，保证学校每天按时发放饮用学生奶；

交城弘远商贸有限公司配送人员每次将

面包、馍片按时配送至各学校，保证学

校每天按时发放。学校负责人每次在山

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学生饮用

奶、交城弘远弘远商贸有限公司将面包、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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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1.5 分；出现一个学校

未及时验收的情况，扣

除权重分的 10%。

馍片配送至学校时及时组织验收，进行

入库，保证在发放给学生之前完成验收。

②学校派专人负责食堂日常运营，食堂

管理人员、、后厨人员、家长代表及时

对食材进行验收入库。该指标分值 5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5分。

C32学
生认定

工作开

展及时

性

5

考察 2024 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营养餐验

收情况学生

认定工作开

展情况。

及时

①各学校于开学后两

周内完成学生信息的

录入与核对工作；

②对于中途转学或者

学籍不在本校的学生

及时上报调整。

以上各占 1/2权重分，

达到目标则获得对应

权重，否则不得分。

及时

①经核查，各学校均于开学后两周内完

成学生信息的录入与核对工作。②评价

组通过与项目负责人访谈了解到，因学

生学籍变更造成受益人数变化时，各学

校均会及时上报。该指标分值 5分，根

据评分标准得 5分。

5 100%

C4成
本（4
分）

C41成
本与补

助标准

匹配性

5

考察考察

2024年农村

学生营养餐

补助项目成

本与补助标

准匹配情况。

匹配

①2024年项目成本与

补助标准及补助人数

匹配；

达到目标则获得 5分，

否则不得分。

不匹配

经查验，项目年初依据有关补贴标准文

件规定，即每生每天 5元，按照 200天
计算，制定绩效产出指标成本指标值

5455623元，成本与项目补助标准、人数

不匹配。不得分

0 100%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78 -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D效

益

（30
分）

D1社
会效

益（12
分）

D11营
养改善

计划项

目政策

知晓率

4

考察考察当

地群众对

2024年农村

学生营养餐

补助项目政

策知晓率。

提高

根据收益对象调查问

卷第 1题，是否了解农

村营养餐补助项目资

金？计算选择非常了

解的人数占总调查人

数的比例，根据调查问

卷单项满意程度进行

打分：知晓率=（非常

了解人数+了解人数）/
调查人数*100%①知晓

率≥90%得 4分；②

90%＞知晓率≥60%得

分 4*知晓率；知晓率＜

60%得 0分

提高

评价组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发放调查

问卷 200份，有 165份问卷表示了解，

有 15份表示了解，有 20份表示不了解，

知晓率为 90%。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分，

得分率为 100%。

4 100%

D12改
善农村

义务教

育学生

营养状

况

4

考察 2024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政实施后

是否改善农

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状

况。

改善

①各年龄段男女生营养

不良状况持续改善；

②通过问卷调查“您认为

营养餐计划的实施是否

改善了自身营养状况”，

认为改善了自身营养状

况的受访学生比重≥

90%。以上各占 1/2权重

分，达到目标则获得对应

权重，否则不得分。

改善

①奶及奶制品可以为生长发育迅速的中

小学生提供丰富的钙和优质蛋白质，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为全县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每天发放一袋牛奶，

有效保障学生蛋白质摄入，对改善营养

不良状况有一定的作用；②评价组通过

问卷调查，就“您认为营养餐计划的实

施是否改善了自身营养状况”，有 90.62%
的受访者表示改善，超过目标值 90%。

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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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D13政
策覆盖

率

4

考察 2024年
农村学生营

养餐补助项

目政策覆盖

率

≥

90%

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覆

盖率=享受营养改善计

划政策学生人数/实有

学生人数*100%。

100%
享受营养餐政策补助学生人数

（4494-5623）/实有学生人数（4494-5623）

=100%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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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D2可
持续

影响

（8
分）

D21信
息公开

长效机

制

4

考察项目是

否制定了信

息公开长效

机制，信息公

开机制是否

健全完善。

完整

项目是否制定了信息

公开长效机制，信息公

开机制完整。

较完整

①通过查阅官网公示记录以及学校公示

栏照片等，交城县教育体育局以及各学

校对学生营养餐进行了公示，并设置专

门的监督举报电话并公开发布；②营养

餐补助计划公示只公开了学生名单，未

公布补助标准等其他内容，项目全方位、

全过程监管需要进一步加强。

3 75%

D23制
度保障

长效性 4
制度保障长

效情况。
落实

①资金有保障，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

②项目制定有完善的

保障制度；

以上各占 1/2权重分，

各要素中各项内容分

值按比例分配，达到目

标则获得对应权重，否

落实

①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资

金已纳入交城县财政预算，资金有保障；

②交城县教育体育局制定了《交城县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管理和寄宿生免

费就餐的实施方案》《交城县教育体育

局农村义务阶段学生营养餐管理制度》

《交城县教育科技局农村学生营养改善

2024年工作计划》《交城县农村义务教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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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指标

标杆

值

评分标准 业绩值 评分结果 得分 得分率

则不得分。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等，制度建设覆盖资金使用、食品

安全等环节，为项目长效性提供了保障。

③建立了多部门协同（教育局、市场监

督局、卫健局）+学校参与的多元化管理

体系。

D3满
意度

（10
分）

D31学
生满意

度

10
考察学生对

项目实施情

况的满意度。

≥

90%

通过问卷调查，学生满

意度在 90%以上（含）

则得满分；满意度每下

降 1%，扣除权重的

2%；低于 60%的，不

得分。

90%

评价组通过随机抽取受益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200份，收回

有效问卷 200份。根据问卷数据信息反

馈，综合来看，受访学生对 2024年农村

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整体满意度为

90%，根据评分标准得 10分。

10 100%

合计 100 - - - - - 85.31 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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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绩效评价

满意度问卷分析报告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

（一）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各校受益学生。

（二）调查内容

1.调研对象对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的了解、效果评

判、满意度评价；

2.调研对象对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工作开展的意见

和建议。

二、调查方法与调查方式

（一）调查方法

对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的受益对象开展问卷调查，

具体问卷见附录。在全面调查开展之前会先进行论证，依据论证结

果对问卷和抽样方案再进行修改调整。

（二）调查方式与问卷发放、回收

本次社会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事业

发展中心的协助下，随机抽取 5个学校，每个学校发放 40份问卷，

共计发放问卷 200份，共计回收问卷 200份。



202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 83 -

三、调研安排

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评价组安排人员于2025年10月13日至2025

年 10月 17日开展问卷调查。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被调查样本代表性分析

1.有效问卷回收率

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本次调研向学生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

在定量资料审核中，就问卷调查而言，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

在 30%左右的资料仅作参考；在 50%左右，可采纳建议；达到 70%，

可作为得出研究结论的依据。据此，本次调研回收的有效问卷，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可信度，可作为研究报告的依据。

2.调查对象的多样性与广泛性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具有广泛性的特征。总数为 200 的学生样本

中，样本覆盖年龄为 6-12岁、13-15岁、15岁以上，样本涵盖范围

为不同年龄的受益学生。

综合以上分析，本次调研对象基本涵盖了不同年龄的受益学生，

同时具有较高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说明此次调查样本具有足够的代

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总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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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益群众问卷基本问题分析

交城县 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

绩效评价问卷调查汇总

第 1题 请问您是否了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相关政策？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了解 98 49%

B.了解 82 41%

C.不了解 20 1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第 2题 您所在的学校或者相关单位是否宣传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办法》？

选项 小计 比例

A.宣传过 180 90%

B.不清楚 20 10%

C.没有宣传过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第 3题 您是否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政策？

选项 小计 比例

A.享受 200 100%

B.不清楚

C.没有享受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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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 您是否了解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

选项 小计 比例

A.了解 190 95%

B.不了解 10 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第 5题 您认为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是否能够持续提升农村学

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

选项 小计 比例

A.有很大提升 180 90%

B.有一定提升 20 10%

C.没有提升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第 6题 您对学校食堂的供餐菜品是否满意？

选项 小计 比例

A满意 185 92.5%

B.不满意 15 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第 7题 您认为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卫生是否得到保障？

选项 小计 比例

A.有保障 185 92.5%

B.没保障 15 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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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题 食堂是否张贴公示学生食谱？

选项 小计 比例

A.进行公示 200 100%

B.没有公示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第 9题 您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项目整体执行情况是否满意？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110 55%

B.一般满意 80 40%

C.不满意 10 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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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访谈报告

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访谈报告

活 动 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

时 间 2025 年 11 月 20 日

地 点 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事业发展中心

访谈对象 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事业发展中心项目负责人

主要内容 了解该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

访谈记录

（摘录）

1.请简要介绍 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的执行依据。

答：依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

〔2021〕174 号）、交城县教育科技局《交城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

施方案》（交教发〔2022〕110 号）等文件执行。

2.请您简单介绍您单位的职责。

答：是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的行动主体和责任主体，负责制订学生营养改善工作实施方案

和配餐指南，因地制宜地推进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建立台账及学生档案，进行学

生监测、监管动态管理。

3.请简要介绍 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的范围以及补助标准。

答：范围：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学生。

补助标准：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5元，全年按照学生在校时间 200 天计算，每生每学年

共 1000 元。

4.请简要介绍 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的绩效目标。

答：切实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5.请您简要介绍项目资金拨付流程。

答：项目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首先交城县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中心根据各校营养餐统

计表向交城县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报告，经交城县财政局审核通过后，将资金通过国库

集中支付方式拨付至供货商账户。

6.请您简要介绍项目完成情况。

答：2024 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涉及学校 20 所，受益学生春季 5623 人，秋季 4494

人，2024 年拨入资金 538.55 万元，其中：非寄宿生预算 384 万元，实际发放 364.4736165

元，剩余 19.526384 万元结转到 2025 年使用；寄宿生预算 154.55 万元，2024 年项目

实际发放 97.013519 万元，支付 25 年项目 19.526384 万元，财政收回 56.389681 万元，

结余 0.2968 万元。

7.请您简要谈谈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以及改进建议。

答：按照上级文件完成，项目实施过程中各学校会计记账处理过程中存在资金混淆，资

金分配不清晰情况，今后我们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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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合规性检查报告

评价组通过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资金文件、账务材

料、原始凭证、审批手续等材料，采取同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访谈、

实地调研等方式，对 2024年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项目的资金合规性

进行检查。

规性检查情况表 6-1。

序号 核查要点 核查结果 备注

1 立项程序规范，相关手续齐全 齐全

2 审批文件规范、内容明确 明确

3 项目实施内容规范 规范

4
项目实施进度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或相关规

划及时进行
按照要求严格执行

5 项目实施流程规范 规范

6
制定有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且得到有效落

实
较符合

7 项目相关资料归档情况 归档

8 工作总结及自评开展情况 开展

9 制定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 较完善

10

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符合国

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

符合

11
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

拨付全部到位
复合

12 资金使用符合项目预算批复 符合

13
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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